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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研究及創新永續發展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為因應資訊公開，提升校務資料支援決策應用，特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訂定本

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資料係指校內、外各系統匯入校務研究資料庫之數據。 

三、 校務研究資料申請使用資格： 

（一） 本校因業務需求之行政、學術單位主管與業務同仁。 

（二） 本校欲從事校務研究相關議題分析之教職員。 

（三） 本校學生專題研究或學位論文得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同意，由指導教授提出申請，以校務研究資料從事論文研究。 

（四） 跨校合作或非本校人員身分擬進行之校務研究專案應另案簽核。 

四、 校務研究資料申請使用流程： 

（一） 申請人應參考校務研究資料欄位表，填具校務研究資料使用申

請表，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本中心受理申請時，得視實際申請內容及用途予以審核。 

（三） 經核准者，應簽定校務研究資料使用保密切結書，學術發表用途

另需檢附6小時以上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本中心始

交付去識別化申請資料。 

五、 校務研究成果傳播及運用： 

（一） 核准使用之資料分析完成後，應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至本中心

存查，並同意本校於會議、學校網站公開閱覽、轉載及其他校務需求

之無償運用。 

（二） 分析成果如欲公開或發表，需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始得為之。 

（三） 核准發表之專題研究報告或論文，應載明資料來源，標示下列文

字：「本研究部分資料來源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資料庫，

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代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立場。」，且

同意於該論著出版或發表後一個月內，提供一份抽印（影）本或電子

檔送本中心存查。 

六、 經核准者，應遵守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施行細則及本校相關資訊安全、保密、學術／研究倫理規範，其處

理、利用核准使用之資料，應負保密之責，不得任意將資料對外發表

或他用，或以任何方式複製資料，或將資料提供給參與研究以外之他

人使用，或為辨識個人資料與其他資料進行串接分析，不得因任何理

由侵犯個人隱私權或藉以辨識個別單位，亦不得作為其他非統計分析



之目的及用途，資料使用完畢即應銷毀。如有違反本要點各項規定而

致生損害於本校或他人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離職後亦同。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